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戶外場地使用管理要點 

104年 12 月 2 日行政會議通過 

111年 12 月 21日行政會議通過 

112年 12 月 27日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賦予本校校園場地能發揮多

元化的利用功能，並依本校場地設備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第三點，特

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戶外場地之開放地點如下： 

（一）平日攤位場地：活動中心前走廊。 

（二）假日活動場地：力行館前廣場、人工湖畔大草坪。 

三、活動場地在不影響本校教學、研究與行政單位之餘，提供校外單位或

團體於 

規範時間內申請使用，並收取場地維護費與清潔保證金，收費標準如

附表一， 倘需本校人員支援，另依本校借用場地工作酬勞支給要點

標準計算收費。 

四、校外單位使用場地須於預定活動日二週前至二個月內應以申請書、

函文向本校管理單位提出申請，經核可後於使用前繳清費用始得使

用。 

五、屬公益性質或另經校長核准優惠或免收費者外，應於使用日前繳納

場地維護費與清潔保證金，並不得因活動日縮短時程，要求退場地維

護費差額。前項所列清潔保證金，俟使用單位使用完畢並回復原狀後， 

憑據辦理退費手續，如附表二。 

六、本校如須緊急使用已核准使用之戶外場地時，管理單位得於使用日

五日前通知使用單位停止使用，使用單位不得異議或請求賠償；除

該單位申請延期使用外，無息退還已繳納費用。 

七、使用場地務必遵守下列規定，經發現若有違規且不聽勸導者，除當場

終止使用外，亦將沒收已繳之清潔保證金，且申請單位不得有異議。 

（一）有損害校園環境設備之情形，除沒收保證金外，設備賠償費另計。 

（二）未將活動用之海報、標誌、旗幟、布條張貼或懸掛於核定位置，

活動後當日未立即拆除與清運。經本校發現則視為廢棄物處理，

若有衍生費用（如搬運費等）另計。 

（三）未經許可私自偷接本校公共區域電源與擅闖大樓內空間被舉發者。 

（四）違反公共秩序與危害社會善良風俗影響校園安寧者。 

（五）攜帶違禁品及危險物品（如煙火施放）而危害校園安全。 

（六）經檢舉牽涉政治性活動、宗教宣導或商業行為。 



（七）原申請內容不符，冒用規避減少場地費或將私自轉讓他人使用者。 

（八）應遵守「各機關對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限制使用原則」之規定， 

公務用之資通訊產品不得使用大陸廠牌，且不得安裝非公務用軟 

      體；個人資通訊設備不得處理公務事務，亦不得與公務環境介接，

如有使用並損害本校資料或設備損失，除沒收保證金外，賠償費

另計。 

（九）應遵守「菸害防制法」及本校室內外場所禁菸規範，如有違反，

致本校被訴，並遭地方主管機關處罰，使用場地單位應負繳交罰

鍰責任。 

八、使用單位活動期間所產生之音量，應符合噪音污染管制相關規定；

確實控制音量，不得妨礙師生上課安寧，經告發違反前述規定者，

先予勸導改善，未予改善者，依前項第七點規定沒收保證金且終止

使用，並列為爾後拒絕使用名單。若經環保局開罰違規，罰款則由

使用單位自行繳納。 

九、使用場地單位進入本校之機具與車輛，應停放於指定位置，並依規

定繳納停車費，違規者，依本校汽、機車相關管理辦法取締。 

十、活動會場佈置時間，需於活動當日前一天佈置，不可提前二天佈置

會場，除不可抗力因素或特殊原因之外(例如:配合政府一例一休政

策)。 

十一、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戶外場地收費標準 

開放地點 開放時間 場地維護費/日/區 

進德校區 

活動中心前走廊攤位區 

平日 

8時至17時 
800 

 

開放地點 開放時間 場地維護費/半日 清潔保證金 

寶山校區 

力行館前廣場 

假日 

6時至18時 
4,000 5,000 

寶山校區 

人工湖畔大草坪 

假日 

6時至18時 
8,000 5,000 

 
 

備註： 
 

1. 戶外場地收費標準內含營業稅。 

2. 半日定義為 4 小時 1 時段，未滿 4 小時以 4 小時計算，延長時段超過 30 分鐘以上者，加收

半日費用，1 日最多計收 12 小時。 

3. 若申請本校人力支援，依勞基法規定，假日出勤應經同仁同意後使得派員，若人員同意出勤， 另

依本校借用場地工作酬勞支給要點標準計算收費。 

4. 本校不提供洗手間與發電機，請使用單位自行籌備。 
5. 本校全面禁止吸煙。 
6. 使用單位若有於廣場或週邊道路設置美食攤位（例：胖卡餐車），以不影響車道為原則，且

每台餐車另收場地維護費半日 400 元（含稅）。 

7. 使用人工湖畔大草坪場地，應經維護單位總務處採資組同意。 

單位：元 



 
 

 

學生活動中心前走廊攤位區

(共二區) 

人工湖畔大草坪 

力行館前廣場 



附表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戶外場地清潔保證金退費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單位  
聯絡電話 

 

e-mail 
 

退 費 說 明 

一、依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戶外場地使用收費標準繳納清潔保 

證金，今已使用完畢並回復原狀，憑據辦理退費手續。 

二、使用場地：□ 力行館前廣場 □ 人工湖畔大草坪

三、使用日期： 年 月 日 

入 款 明 細 

郵局戶名： 

局號： 帳號： 

銀行名稱： 分行別： 

帳戶： 帳號： 

※入款帳戶請擇一填寫，跨行手續費將由所退款項內扣除。 

※退費受款人必須為原繳費收據繳款人。 

申 請 退 費 

金 額 

 

新台幣： 元 

退費申請文件確認： 

□1.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戶外場地清潔保證金退費申請表 

□2.原繳納清潔保證金收據 

□3.退費入款帳戶影本 

申請人（單位）：                  簽章        

 

管理單位承辦人 單位主管 主計室 校長 
    

 


